
贵州开阳版  第 6 期 2006 年 9 月 10 日 

真真言言似似清清泉泉                淙淙淙淙入入心心田田                清清浊浊君君自自辨辨                心心明明添添福福缘缘  

贵贵在在觉觉醒醒【明慧网 2006 年 8 月 23 日】贵州省开阳县第一小学
高级退休教师、大法学员傅可姝和她远房表侄徐根礼，
2005 年 11 月井冈山失踪后，家人找当地熟悉地形的老乡
找遍了可能迷失的山、可能危险的水、洞等地，也曾请井
冈山市政府有关部门协助查找，不见踪影。2006 年 4 月
底，他们的尸骨惊现井冈山五指峰。据分析，很可能被人
摘取器官迫害致死后抛尸野外。下面是傅可姝老师 2005
年就自己遭受的迫害向相关人员提出的申诉。  

◇◇  申申    诉诉  ◇◇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我叫傅可姝，生于 52 年 3 月，重庆永川市人，贵州省
开阳县第一小学退休教师，家住贵州省开阳县城关镇中山
街 117 号。  

因我身患多种疾病，长期医治无效，退休后修炼了法
轮功。几年来因此受到了种种迫害，现特向你们提出申
诉：  

我于 1971 年从四川来贵州后，长时间在乡村工作，由
于自己的心智迷失、工作繁重（每周 32 节课，学生最多
73 人），人类道德败坏，有些人为了挣钱生产出各种伪劣
食品，毒害着人体，我患上了风湿性冠心病、颈椎骨质增
生、长期白血球降低、血小板减少、咽喉炎、胃病、肾
炎、严重的妇科病。每年至少挂床住院 1 至 2 次，每次都
要花国家及个人上千元的钱。而且长时间的吃药打针也治
不断根，这样病治好那样病返出，那样病治好这样病返
出，长期处在病魔之中，上课时曾晕倒在了讲台上。由于
长时间受到病魔的折磨，我的脾气越来越怪，性格越变越
坏，经常和家人、同事闹矛盾。  

98 年 9 月，我实在不能坚持上课才提前办了病退。
“求生”是人的本能，“身体健康”是每个人的愿望。四
处求医不行，我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修炼了法轮功，也就
是法轮大法。通过了解，修炼法轮功没有任何规定，炼功
没有时间、地点、方位，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动作
简单易学，来去自由。所以，我决心修炼法轮功，做真善
忍的好人。通过自己看《转法轮》书和炼功修炼，我的身
体健康了，家庭和睦了，我的心灵和身体都得到了完全的
净化。从此，家人不再为我的身体担心了，并且为国家和
自己节约了不少的医药费。每年我都把节省下来的医药费
用去做好事（如：每年捐给开阳一小特困生 1000 元）。  

99 年 7 月 22 日，突然宣布取缔法轮功，不允许任何
人在任何环境下修炼。2000 年 5 月 9 日，我出于对政府的
高度信任，利用宪法四十一条，公民的上访权利去了北京
上访。我们从没想过要反对政府，更没想过要谁的权，只
是用自己亲身的感受和切身体会向政府说句真话。  

当时去信访局要被抓，所以我们去了天安门。我们没
有标语和口号，刚到天安门就被抓走，到了贵州省驻京办
就把我们关在了厕所外面的巷道里，不允许睡觉。5 月 13
日回到开阳后，开阳公安局就诬陷我“扰乱社会秩序”，
对我进行了非法拘留。在拘留期间，要我写保证：第一不
去北京上访；第二不炼法轮功，不然要送 
去劳教。这时我才绝食抗议公安局的违法 
行为。在强大的压力下写了一张废纸“假 
保证”。公安局放我回家后并强制单位、 
部门、家属签订“责任书”、写保证对 
我进行严加看管，并对我进行了严密的 
跟踪和监控，从而想孤立我、间隔我。  

傅可姝生前就自己遭受的迫害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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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东亚日报》报导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网 2006 年 8 月 19 日】2006 年 8 月 17

日，韩国大型新闻媒体《东亚日报》对摘取法轮功
学员器官的迫害真相进行了报道。报导说，被摘去
了器官的两具法轮功学员尸体在中国境内被发现。

报导说，两位失踪的贵州法轮功学员被摘取眼
球等主要器官后，被弃尸荒野被发现的消息直到近
日才为世人所知。此消息是在外国媒体连续报道中
共政权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进行移植的背景下
传出的，所以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4 月末，在江西省井冈山地区的荒山里贵州开
阳县退休教师傅可姝以及她的表侄徐根礼的尸体被
发现。报道法轮功受迫害情况的明慧网和华侨为主
的 NTDTV 分别于 7 月 12 日报道了这则消息。  

据报导，徐根礼的尸体上，胸部和腹部都留有
缝合的痕迹，两人都没有眼球，头发被剃光，鼻子
上出现黑黑的两个洞。两人可能是在散发法轮功受
迫害真相资料时被逮捕，而后死亡的。家属要求警
察对此进行调查，但公安推说这是自杀事件而拒绝
调查。  

此事件的调查人-美国医科大学徐建超博士
说，两位死者的器官是在他们活着的时候被人摘去
的。  

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乔高和国际著名人权律
师麦塔斯发表了一份“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
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徐根礼(34 岁) 傅可姝 开阳高级退休教师 

《九评共产党》自 2004 年 11 月出版后，已在
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恶党的精神觉醒运
动，到 2006 年 9 月 12 日已超过 1346 万人退出
共产恶党及其相关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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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大法学员何从兴被绑架洗脑班 

贵州开阳大法学员何从兴，于 2006 年 7 月 11

日晚被绑架。起因是何从兴到开阳县保兴先锋小学

监考，将真相资料发给一些学生和农民而被举报。

开阳县公安局和宅吉乡派出所绑架何从兴，拘留十

五天，后送贵阳烂泥沟洗脑，并将他本人工资,非

法盗取 3000 元交烂泥沟洗脑迫害用。 

送何从兴至洗脑班的有当地宅吉教辅站人员何

大林、潘相小学校长刘光利。 

贵州省开阳县恶警黄克俭、 
             杨明久的犯罪记录 

贵州省开阳县公安局恶警黄克俭、杨明久，践踏信仰

自由，践踏人权，对坚定的大法学员进行种种迫害，致使

当地一些大法弟子被劳教，被关押，拘留，并对大法学员

严密监控，随时对大法学员进行抄家。对坚定的大法学员

用劳教，开除工作，停发工资等等迫害，强迫大法学员在

三书上签字。 
目前已被海外法网恢恢网站恶人榜收录的开阳不法之徒: 
开阳县公安局恶警:黄克俭、杨明久、鄢 黄 、 

陶大荣  、马海宁 

开阳县金中中学:周 容 

开阳县某派出所:邓 老七 

开阳县教育局 :李大海 、张巨富、 

        吴修、徐克书 、石应昌  

 

贵州大法学员陈学慧被绑架洗脑班 

贵州省开阳县龙岗镇女大法学员陈学慧，因证

实大法，于 2005 年 7 月 19 日，在家中被贵阳国安

特务绑架，并诈取现金 2000 元，被非法关押在贵

阳烂泥沟洗脑班进行迫害。  

后因我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开除
了党籍，非法降两级工资。因我炼功
株连到了家属和子女，女儿家庭困难
调不动；爱人被评为先进也不审批，
不法人员从中煽动仇恨、制造矛盾、
扩大矛盾。  

2001 年初，开阳公安局叫看
“天安门自焚”录像，在会上我们各
自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事后，开阳公
安局别有用心的人就编造了假新闻，
歪曲事实，侮辱了我们的人格和尊
严。于是，我写信给政府及有关单位
领导反映了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及自己
的想法，目的是消除政府和人们对法
轮功的误解，停止对炼功人的迫害。
开阳公安局就给我扣上了“宣传法轮
功”的帽子，到处抓我，并天天威逼
家人把我交出去送劳教。在这种情况
下，我不得不回了四川老家。在这期
间，我们被多次搜家，搜去了教我做
好人的法轮大法书籍和李老师的法像
（贵阳女儿居住的地方也没放过）。
公安局并强制单位停发了我的退休养
老金，后多次找到杨明久，才通知学
校补发了。  

2002 年 10 月，我在家带外孙，
杨明久骗我去公安局对我进行了非法
拘留，并再次搜了我的家。我爱人张
勇和找到政法委书记陈定才反映了我
的真实情况，公安局才解除了对我的
非法拘留。  

2003 年 7 月 10 日，开阳公安局
国安办又欺骗我，在我毫无思想准
备、家里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
绑架去了贵阳烂泥沟所谓的“法制学
习班”。一进去就对我进行了全面搜
身，然后把我监禁在摆有三张床的小
屋内，骗一小职工张凤珍、金中教师

周容对我每天 24 小时的监控，并恐
吓我及家人，若不写“三书、五
书”放弃修炼，就必须送劳教或长
时间不让回家。并且所有高额费用
要由我们负责，还要株连家属，影
响子女前途等，从中想破坏我们的
家庭、破坏与职工关系。  

由于我精神上受到巨大压力，
身体长时间受到监禁不让活动，中
途，我的旧病复发，心率严重衰
竭，大、小便失禁，经过抢救才保
住了性命。待我身体稍有恢复，又
对我进行了监禁。在我病危期间，
国安办他们也不通知我家属。病危
第三天女儿才打听到。  

我们炼功强身健体到底伤害到
了谁？做个真善忍的好人我到底有
何罪？身体健康谁在得利？道德回
升谁在当政？有许多人都知道我房
子买在贵阳了，但对开阳公安局的
做法实在不理解。  

几年来，我们哪怕受到种种迫
害，我及家人没有过激行为，也没
对任何人进行打击报复，我们也没
做半点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但
是，开阳公安局杨明久等人为了自
己的私利却不择手段的一次次对我
及其他炼功人进行迫害，更没有人
性的对我妹妹傅可淑进行陷害。虽
然我们能容忍，但人自己干了什么
到时都要偿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
章总纲第五条第二款，一切法律、
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
法相抵触。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
权。根据宪法第二章第三十三条第
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

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第三
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
信仰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三
款，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
剥夺或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
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三十九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
宅。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对于公民
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
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
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等的规定，杨明
久等人在执法犯法。  

几年来，我多次写信或当面向有
关领导和公安局杨明久反映，未得到
解决。从九二年法轮功传出来后，公
安干警所抓到的卖淫嫖娼、吸毒贩
毒、打砸偷抢赌等等所有犯罪人员，
没有一个是炼法轮功的，这个公安干
警最清楚。为什么要捏造事实、栽赃
陷害手无寸铁、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
员，这还有人性吗？世间还有公道
吗？  

几年来，开阳公安局杨明九等人
歪曲事实，欺上瞒下对我进行了种种
迫害，给我家庭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
经济损失，给我及家人造成了极大的
精神伤害，我名誉上受到严重的毁
损。所以，我依法提请申诉。  

我相信人民政府、 
执法部门依照宪法和 
法律，尊重事实秉公 
执法。 

谢谢！  
        申诉人：傅可姝 

2005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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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告贵州恶人 
立即释放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大法学员 


